
第五點附件二 

○○高等○○檢察署審核訴訟轄區地方檢察署再議案件 
「綜合評述」彙整表 

 

原偵查機關：○○○○地方檢察署 

股別 
主任檢察官 
／檢察官姓名 

偵查案號 綜合評述 備考 

  
      年度     字 

第           號 

□特優    □優   □可 

□待改進  □重大缺失 
 

  
      年度     字 

第           號 

□特優    □優   □可 

□待改進  □重大缺失 
 

  
      年度     字 

第           號 

□特優    □優   □可 

□待改進  □重大缺失 
 

  
      年度     字 

第           號 

□特優    □優   □可 

□待改進  □重大缺失 
 

  
      年度     字 

第           號 

□特優    □優   □可 

□待改進  □重大缺失 
 

  
      年度     字 

第           號 

□特優    □優   □可 

□待改進  □重大缺失 
 

  
      年度     字 

第           號 

□特優    □優   □可 

□待改進  □重大缺失 
 

  
      年度     字 

第           號 

□特優    □優   □可 

□待改進  □重大缺失 
 

  
      年度     字 

第           號 

□特優    □優   □可 

□待改進  □重大缺失 
 

  
      年度     字 

第           號 

□特優    □優   □可 

□待改進  □重大缺失 
 

  
      年度     字 

第           號 

□特優    □優   □可 

□待改進  □重大缺失 
 

註：1.本表由二審檢察署紀錄科長負責彙整。 

2.同一名主任檢察官、檢察官有 2件以上再議案件者，集中填載。依序先填

載主任檢察官，次為檢察官。 

3.同一名主任檢察官、檢察官承辦 2件以上偵查案件，案號依先後順序排列。 

 


